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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农村公路养护体制改革方

案的通知》（国办发[2005]49 号）、省府办公厅《转发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农村公路养护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

（粤府办[2005]96 号），结合惠州市实际情况，惠州市交

通局、惠州市发展和改革局、惠州市财政局联合印发《惠

州市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质改革实施方案》（惠市交发

[2008]833 号）。方案要求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以

县为主、乡镇配合”的原则，把农村公路（主要是县道、乡道

和通建制村的村道）管理养护纳入各级政府的工作职责。2015

年度农村公路养护工作主要是要做好全市 9814 公里县乡村公

路的养护。

根据《关于下达 2015 年惠州市农村公路养护市财政补助资

金的通知》（惠市交发〔2015〕366 号），2015 年度惠州市农村

公路养护项目市财政补助资金为 813.87 万元。本次绩效评价

的范围为 2015 年度惠州市农村公路养护市财政补助资金

813.87 万元，评价基准日为 2016 年 7 月 31 日。

2.项目实施情况

农村公路是指纳入农村公路规划，并按照公路工程技术标

准修建的县道、乡道及其所属设施，包括经省级交通运输主管



部门认定并纳入统计年报里程的农村公路。公路包括公路桥

梁、隧道和渡口。

2015 年度惠州市农村公路养护包含七个县区（惠城区、仲

恺区、惠阳区、大亚湾区、博罗县、龙门县、惠东县）公路，

总养护里程 9814 公里，其中县道 919 公里，乡道 5591 公里，

村道 3304 公里（养护里程数据依据省公路管理局核定的 2013

年统计年报中的乡村公路里程，不包含林业公路）。全市农村

公路主要由道班负责养护或公司、个人承包养护，全市共设立

养护道班 63 个，养护工人 900 多人。养护工作内容包括整理

路肩、边坡，修剪路肩草；疏通边沟，保持排水系统畅通；清

除路面泥土、杂物，排除路面积水、积沙，保持路面整洁；检

查、记录和上报挡土墙、护坡道、泄水槽和桥涵损坏病害情况；

检查、扶正标志牌、里程碑等，并定期清洗；乔、灌木、花草

的关乎和补植等。

（二）项目绩效目标

1.项目绩效总目标

通过开展农村公路养护工作，贯彻落实“预防为主，防治

结合”方针，做好全市 9814 公里农村公路的养护，消除导致

公路损毁的因素，增强公路设施的耐久性和抗灾能力，使农村

公路达到畅通、安全、舒适、美化、耐用的目标，确保路况保

持良好水平。具体如下：

（1） 全市农村公路通行能力水平明显提升；



（2） 促进农村公路建设及生态文明村建设；

（3） 提升交通便捷度，方便广大人民群众的交通出行；

（4） 节约运输成本。

（5） 改善公路沿路景观；

（6） 改善农村公路路面及可视范围内的脏、乱、差现象。

2.项目绩效阶段性目标：

根据市交通运输局 2015 年全市农村公路管理养护工作部

署和要求，进一步提高惠州市农村公路经常性养护覆盖率和养

护质量，根据各县区实际，惠州市地方公路管理总站印发了《关

于下达 2015 年全市农村公路养护指标计划的通知》（惠地路

[2015]12 号），2015 年度农村公路养护指标计划如下：

序号

辖区 公路等级 里程（公里）

经常性养护 养护质量

（优良路

率）里程（公里） 养护率

1

全市合计

县道 919 919 100% 80%

2 乡道 5591 3893 70% 70%

3 村道 3304 1972 60% 60%

4 小计 9814 6783 / /

5
直属分局

（惠城区、

仲恺区）

县道 161.85 161.85 100% 80%

6 乡道 872.16 601.79 69% 69%

7 村道 549.68 324.31 59% 59%

8 小计 1583.69 1087.95 / /

9

惠阳区

县道 64.16 64.16 100% 80%

10 乡道 697.81 509.40 73% 73%

11 村道 379.17 238.88 63% 63%

12 小计 1141.13 812.43 / /

13

大亚湾区

县道 38.90 38.90 100% 80%

14 乡道 124.50 93.38 75% 75%

15 村道 32.53 21.14 65% 65%

16 小计 195.93 153.42 / /



（三）项目资金安排和使用情况

2015年惠州市农村公路养护市财政补助资金813.87万元，

本项目资金于 2015 年 8月 10 日由惠州市交通局下达到各县区

交通局（惠市交发[2015]366 号）。项目资金安排情况见下表:

县（区）

计划 实际 到位率

市财政
县(区)配

套
市财政

县(区)配

套
市财政

县(区)配

套

直属分局（含

惠城区（、仲

恺区）

120.36 87.37 120.36 87.37 100% 100%

惠阳区 86.73 80.51 86.73 80.51 100% 100%

大亚湾区 13.32 19.2 13.32 19.2 100% 100%

惠东县 211.65 320 211.65 320 100% 100%

博罗区 215.54 175 215.54 175 100% 100%

龙门县 166.26 122.9 166.26 122.9 100% 100%

合计 813.87 804.98 813.87 804.98 100% 100%

项目资金的具体使用单位为各县区的地方公路管理站，项

目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元

县（区） 支出内容 金额 备注

17

惠东县

县道 215.09 215.09 100% 80%

18 乡道 1494.66 1076.16 72% 72%

19 村道 809.94 502.16 62% 62%

20 小计 2519.69 1793.41 / /

21

博罗县

县道 228.94 228.94 100% 80%

22 乡道 1263.38 871.74 69% 69%

23 村道 1073.65 633.45 59% 59%

24 小计 2565.97 1734.13 / /

25

龙门县

县道 209.58 209.58 100% 80%

26 乡道 1138.57 740.07 65% 65%

27 村道 459.05 252.48 55% 55%

28 小计 1807.20 1202.13 / /



直属分局（含惠城区、仲恺

区）
公路养护支出 1,203,600.00

惠阳区 公路养护支出 867,259.00

大亚湾区 拨付公路站资金 133,200.00

惠东县 日常养护支出 2,116,541.00

博罗县 农村公路养护费 2,155,415.00

龙门县 日常养护 1,662,621.00

博罗县 农村公路养护费 2,155,415.00

总计 8,138,636.00

2015年惠州市农村公路养护市财政补助资金813.87万元，

全部使用，资金使用率 100%。

二、综合评价

本项目综合评价得分 88 分，综合评价结果为良。详见下表：

一

级

指

标

权重

（%）

二

级

指

标

权重

（%）

三级

指标

权重

（%）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

评

价

得

分

前

期

工

作

20

决

策

过

程

7
论证

决策
7

反映各项资金投入的结

构是否合理，是否制定

明确的实施方案，是否

进行科学论证。

1.投入方向 4 分，申报项目符合专

项资金管理办法以及项目指南有关

规定，资金投向和结构相对合理，

得满分，否则酌情扣分，扣完为止。

4

2.申报规范性 3分，项目申报按照

申报指南等规定的要求。
3

目

标

设

置

7

目标

完整

性

3

绩效目标设置是否全面

体现资金属性，包括预

定目标和延伸目标两个

层次，是否设置量化指

标。

1.目标完整 1 分，有根据专项资金

属性和内容设置绩效目标，且目标

多层次、全面完整得满分。

1

2.目标具体化 2分，目标值能量化

的有明确量化值。
2

目标

科学

性

4

目标设置是否明确，合

理、可行，是否针对资

金内容和属性，体现政

策意图。

1.目标相符得 2分，目标与资金内

容相符、子目标与总目标相符得满

分。

2

2.目标值合理得 2 分，合理可实现

并提供论证依据得满分。
2

保

障

措

施

6

组织

机构
3

保障资金实施的机构是

否健全、分工明确及规

范运行。

1.机构健全得 1.5 分，有设置或指

定专门机构或部门负责。
1

2.分工明确得 1.5 分。 1

制度

措施
3

是否针对各专项制定了

相应的资金管理办法、

财务管理制度、采购招

1.资金管理办法 1 分，执行相关资

金管理办法的，得满分，否则酌情

扣分。

1



投标程序、验收办法等。 2.财务管理制度 1 分，项目单位制

定了（项目）财务管理制度的得满

分；参照执行国家、省、市相关财

务管理制度的，得 0.5 分。

1

3.其他管理制度（如项目管理制度/

管理规范文件、项目实施工作计划

等）1分，制定相关项目管理具体

制度、细则或方案的，得满分；无

相关具体制度、细则或方案的，不

得分。

1

实

施

过

程

30

资

金

情

况

17

资金

到位
5

反映各专项资金到位和

及时情况，包括市财政

资金到位和各级配套资

金到位。

1.资金到位 3 分，评分等于到位率

*3 分，到位率=实际到达的市补助

资金/计划安排或下达的市补助金

额*100%

3

2.配套资金到位 1 分，评分等于到

位率*1 分，按要求无需配套但有配

套的得满分；

1

3.到位及时性 1分，市级与配套资

金到位率均 100%并且到位及时（从

资金文件下达日开始计算 30 日内）

得满分，资金到达当地同级财政视

同到位，否则酌情扣分

1

资金

使用
4

反映各专项资金的实际

支出情况。

1.市补助资金支出情况 2分，支出

率=（市财政补助资金实际支出金额

/市财政补助实际到位总金额）

*100%，评分等于 2分*支出率。

2

2.其他资金支出情况 2分，支出率=

（其他资金实际支出金额/其他资

金实际到位总金额）*100%，评分等

于 2 分*支出率，支出率超过 100%

按 100%计算。

2

资金

管理
8

反映各专项资金支出流

程是否规范，是否遵循

国家相关财务法规，符

合各级地方管理要求，

支出凭证是否健全有

效，账目记录是否清晰。

1.预算执行规范性 2分，按项目预

算或计划的内容、进度支付的，得

满分，否则酌情扣分。

2

2.项目支出的合规性 3 分，资金支

付方式、支付标准、支出内容等符

合有关制度规定的得满分；超范围、

超标准支出，虚列支出，截留、挤

占、挪用资金的，以及其他不符合

制度规定支出的，视情节严重情况

扣分，直至扣完为止。

2

3.账目清晰 2 分，补助资金单独设

账核算，或统一设置能清晰反映各

类资金核算情况，科目使用规范的，

1



得满分；账目不清晰或科目使用不

规范的，视情节严重情况扣分，扣

完为止。

4.凭证健全有效 1 分，凭证健全、

支出票据合法有效的，得满分；无

凭证或票据无效的，发现一份扣 0.1

分，扣完为止。

1

实

施

情

况

13

组织

情况
8

反映资金实施过程是否

规范，是否严格执行相

应管理制度，包括按规

定程序和要求实施（申

报审批、采购招投标合

法、项目调整合规、验

收手续合格等）。

1.按规定程序或管理制度执行 3

分，根据项目要求规定实行政府采

购、招投标、资金报账等的，得 2

分；未按要求实行的，则视情况酌

情扣分。

2.

5

2.按计划进度实施 3分，按照项目

实施方案或预算实施，且能相关阶

段性实施情况报告或总结报告等资

料的，得满分；若未按进度实施的，

视情况酌情扣分，扣完为止。

3

3.按规定手续验收（总结）2分，

已按要求完成验收手续。
2

管理

情况
5

反映资金使用单位内部

管理及自查情况。

项目用款单位自行监督检查 5分，

不能提供检查报告、检查记录等佐

证材料的则扣 3 分。

3

项

目

绩

效

50

经

济

性

5

成本

（预

算）控

制

5

反映专项资金/项目是

否按计划支出，完成相

应目标及成本节约情

况。

成本节约（超支）率=(预算总额-

实际支出总额)/预算总额*100%，实

际每超支 5%扣 1分，扣完为止；每

节约 5%加 0.5 分，超过 5分计 5分。

5

效

率

性

15

项目

实施

进度

4
项目实施的进度是否达

标

应完成养护 9814 公里，按完成进度

评分（4）
4

产出

数量
5

项目产出数量是否达到

绩效目标
按完成养护公里数评分（5） 5

产出

质量
6

项目产出质量是否达到

绩效目标

县道养护优良率 80%，平均公路技

术状况指数 MQI 大于 85，路面使用

性能指数 PQI 大于 85（3 分）

2.

5

乡道养护优良率 70%（2 分）
1.

5

村道养护优良率 60%（1 分）
0.

5

效

果

性

25

项目

预期

目标

完成

程度

5
项目是否按预期目标完

成
按项目目标完成程度评分（5） 5



项目

实施

对经

济和

社会

的影

响

9
项目实施是否产生社会

综合效益

提高公路通行能力，延长公路使用

寿命（3分）

2.

5

节约运输成本，促进经济发展（3

分）

2.

5

方便群众交通出行（3 分） 3

项目

实施

对环

境的

影响

5
项目实施是否对环境产

生积极或消极影响

路面整洁，路容美观（2.5 分） 2

促进生态文明和美丽乡村建设

（2.5)
2

项目

可持

续影

响

6

后续人员机构安排和管

理措施等完善情况，项

目实施对人、自然、资

源是否带来可持续影响

人员机构的可持续（2 分） 1

管理措施完善（2分） 2

养护经费可持续性（2 分） 1

公

平

性

5

服务

对象

满意

度

5
项目预期服务对象对项

目实施的满意程度

调查对象包括项目管理人员、养护

工人、项目受益群众、网上调查（5

分）

4

总分 100 评价得分 88

（一）主要绩效

1.各县区均按时保质完成全部养护工作任务。根据惠州市

地方公路管理总站下达了《关于下达 2015 年全市农村公路养

护指标计划的通知》（惠地路[2015]12 号），县道养护率要求

100%，乡道养护率按 70%计算，村道养护率按 60 计算，各县区

均按计划数量完成或超额完成养护数量任务，2015 年度共完成

全市 9814 公里县乡村公路（主要是县道、乡道和通建制村的

村道）的养护。被检查线路大部分都能做到路基稳定，排水通

畅，路面平整，路容路貌整洁。本次绩效评价对农村公路进行

现场核查的线路总体养护质量较好，全部评为优良。

2.通过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全市各县区均已完成年度养护



质量目标，修复了因自然灾害造成的交通中断，并对存在安全

隐患的道路桥梁进行一定的巩固。该项目的实施降低道路损坏

率，提高道路使用质量和通行能力，延长了道路使用寿命。节

约道路运输成本，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

的提高，方便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交通出行。

（二）存在问题

1.养护资金难以满足现阶段的农村公路养护需要。虽然

省、市、县区补助资金均按规定及时足额到位。但随着惠

州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汽车数量快速增加，交通量越

来越大，全社会对农村公路的服务水平要求越来越高。同

时，近几年公路养护材料价格和工人工资逐年上升。农村

公路养护资金来源中，省补助资金多年没有增加，市、县区补

助资金增量不大，因此，农村公路养护资金难以满足现阶段的

农村公路养护需要。

2.公路养护道班不足。全市农村公路主要由道班养护，目

前全市农村公路 9814 公里，全市共设立农村公路养护道班

63 个，道班配备数量严重不足。养护道班不足，致使农村公

路养护中，只有县道的经常性养护率达到 100%，乡道、村道的

经常性养护率只有 70%和 60%。

3.资金核算不够规范。根据惠州市交通局、惠州市发展和

改革局、惠州市财政局印发的《关于印发<惠州市农村公路管

理养护体质改革实施方案>》（惠市交发[2008]833 号）要求，

农村公路养护资金必须实行专项管理、专项核算、专款专用。



在本次评价中发现，本项目资金的使用核算科目为“事业支出

-财政补助支出-项目支出-公路养护支出”，公路养护支出包括

省、市、县三级资金，各县区均未独立设置市财政补助资金明

细科目。

4.养护质量有待提高。部分县区的部分道路养护质量有待

提高，如路肩过高、路肩杂草较多、未及时修补损坏路面等。

特别是采用公司承包、乡镇养护、个体承包养护的公路，应当

加强监管，提高养护质量。

5.车辆超载损坏道路。部分农村公路上的运沙、石、土的

自卸汽车严重超载，此类车辆所到之处道路桥梁快速损坏，群

众意见很大。有关部门却没有找到有效的治理办法。

三、意见建议

（一）扩大资金筹集渠道，增加养护资金投入。根据《农

村公路养护管理办法》（交通部令 2015 年第 22 号），农村公路

养护资金的来源包括：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安排的财政预算资

金；中央补助的专项资金；村民委员会通过“一事一议”等方

式筹集的资金；企业、个人等社会捐助，或者通过其他方式筹

集的资金。目前，惠州市公路养护资金的来源中，村民委员会

通过“一事一议”等方式筹集的资金和企业、个人等社会捐助，

或者通过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仍为空白。建议在合理合法的前

提下，想方设法多渠道筹集资金，补充农村公路养护资金的不

足。



（二）增设公路养护道班，强化承包养护管理。目前全市

农村公路养护道班配备整体数量严重不足，应当尽快合理增

设。应当根据法律和政策规定，鼓励农村公路（特别是村道）

日常养护交由沿线村民负责，采取个人、家庭分段承包等方式

实施。但要切实强化承包养护管理，并按照优胜劣汰的原则，

逐步建立相对稳定的群众性养护队伍。

（三）推进养护“四化”发展，实现高效优质养护。

目前惠州市农村公路养护规范化、专业化、机械化、市场

化水平较低。应当努力提高农村公路养护机械化水平，降

低养护人员劳动强度；提高农村公路养护规范化、专业化

水平，提高农村公路养护质量；促进农村公路养护市场化，

建议管理部门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励从事农村公路养护的单

位和社会力量组建养护企业，参与养护市场竞争，降低养

护成本。

（四）加强专项资金管理，促进专项资金使用规范和效

益不断提高。建议各县区地方公路管理站设立农村公路养

护市财政补助资金明细科目，实行专项核算、专户存储、

专款专用管理。对专项补助资金应当集中管理，强化统筹

协调，从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以此保证资金使用绩效，

便于资金监管和绩效评价。

（五）严厉查处车辆超载，依法治路势在必行。《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货



运机动车超过核定载质量的，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

款；超过核定载质量百分之三十或者违反规定载客的，处

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有前款行为的，由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扣留机动车至违法状态消除。运输单位的车

辆有本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经处罚不改的，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目前，上述法律没有很好地执行，以致车辆超载屡禁不止，

损坏道路桥梁没有依法赔偿。建议养护单位应与当地交警部门

积极联系，加强双方之间的信息交流，相互及时反馈道路的基

本情况，限制某条道路长时间存在超载现象。同时养护单位应

当配合当地交警部门加大监管力度，当发现某条道路上长时间

存在超载车辆时，有关部门可以采取照相、录像等办法取证，

然后对运输单位依法提起赔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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